
 

勤美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3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6 日(星期五)上午九點三十分正 

地    點： 新竹縣新豐鄉上坑村 488 號 2 樓大會議室(勤美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出席股東：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 278,838,905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數 385,937,365 股之

72.25%，已達法定開會股數。 

主    席：何明憲                                          紀    錄：朱雅涓 

議    程：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二、主席就位 

   三、主席致詞（略） 

   四、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公司一 O 二年度營業及財務狀況。(詳附件一) 

（二）監察人審查一 O 二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書。(詳附件二) 

（三）報告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對  象 期初背書保證金額 本期變動金額 期末背書保證金額 

日華投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68,400 0 168,400 

日華金典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1,932,720 (5,453) 1,927,267 

全國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300,000) 100,000 

CHINA METAL AUTOMOTIVE 

INTERNATIONAL CO., LTD. 
29,040 770 29,810 

合計 2,530,160 (304,683) 2,225,477 

 

   五、承認事項： 

（一）案由：承認本公司一 O 二年度決算表冊案。(董事會提) 

說明：(1)本公司一 O 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

人審查竣事。 

(2) 本公司一 O 二年度財務報告已委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簡蒂暖、曾國

禓會計師查核完峻，並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書在案。 

(3)前項表冊請詳附件一、二及三。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承認本公司一 O 二年度盈餘分配案。(董事會提) 

說明：(1) 本公司一 O 二年度盈餘分配議案(詳附件四)，除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外，

擬以一 O 二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每股 2.6 元，計新台幣 1,003,437,149 元；

股票股利每股 0.2 元，計新台幣 77,187,470 元；另依公司章程第廿七條規定，

配發董監事酬勞新台幣 34,488,020 元及員工紅利新台幣 34,488,020 元，全數

皆以現金方式發放，發放金額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2) 如遇普通股股數發生變動，致每股應分配股利發生變動時，授權董事會討論

處理之。 

(3) 於計算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6 股東可扣抵稅額分配暨於計算所得稅法第 66 條

之 9 應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未分配盈餘時，優先分配屬一 O 二年度之

盈餘。 

股東戶號 14 號發言摘要： 

今年公司獲利良好，請考量明年貣因稅法修改致股東可扣抵稅率減半，本人建議公司

調高股利。 

主席提議：調高現金股利每股 3 元。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股東戶號 14 號所提的修正議案。 

 

   六、討論及選舉事項： 

（一）案由：討論本公司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董事會提) 

說明：(1) 擬以一 O 二年度可分派盈餘新台幣 77,187,470 元發行新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其增資用途為充實營運資金。 

(2) 前項配股俟奉主管機關核准，授權董事會另訂增資配股基準日。新股分派比

例依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持有股數每仟股配發 20 股。配股分配時不滿一股

之畸零股，一律按票面折付現金，其所餘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 

(3) 如遇普通股股數發生變動，致每股配股比例發生變動時，授權董事會討論處

理之。 

(4) 以上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均與原股份相同。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討論本公司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董事會提) 

說明：為符合法令的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

文對照表請詳附件五。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三）案由：改選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案。(董事會提) 

說明︰(1)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任期至 103 年 6 月 9 日屆滿，於新任董事及監察人選出
後解任。 

(2)依據本公司章程第十七條董監事設置人數規定，選舉董事七席（其中含獨立
董事二席）、監察人三席。新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自 103 年 6 月 6 日至 106



 

 

年 6 月 5 日止，任期三年。 
(3)依據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選舉之。 
(4)本公司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姓名 主要學經歷 候選人持股數 

廖了以 逢甲大學統計系 

曾擔任台中縣縣長 

曾擔任內政部部長 

現任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最高

經營顧問 

0 股 

張明杰 國立台灣大學國企所 

曾擔任倍利證券總經理 

曾擔任兆豐證券總經理 

現任富邦證券顧問 

0 股 

      選舉結果： 

        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戶名 當選權數 備註 

何明憲 289,071,092  

吳淑娟 257,864,458  

銓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金奉天 
252,942,681  

曹明宏 249,016,245  

吳正道 242,312,463  

廖了以 173,469,199 獨立董事 

張明杰 173,469,199 獨立董事 

         監察人當選名單如下： 

戶名 當選權數 

林廷芳 231,900,025 

陳本發 231,900,025 

林榮春 231,900,025 

 

（四）案由︰討論本公司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董事會提) 

說明：(1)依公司法第二 O 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緣本公司本屆董事(如法人股東當選董事者，包括該法人股東暨其指派之代表

人)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董事或



 
 

 

經理人之行為，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如本公司董事有上述情事時，於其

任職期間同意解除其競業行為禁止之限制。 

(3)擬解除本屆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行為禁止名單請詳附件六。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附件一) 

                          

(一)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勤美集團五大事業部：生產加工事業部、材料事業部、住宅不動產事業部、商場經營

事業部及飯店事業部，102年度集團合併營業收入約為149億元，營業淨利約為15億元，

合併淨利約為38億元，集團總資產價值約為377億元。 

(二) 預算執行情形: 不適用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千元 

分   析   項   目 102 年度 101 年度 

財務 

收支 

利息收入 73,178 21,957 

利息支出 249,566 231,684 

兌換利益(損失) 4,037 (7,344)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11.16 3.73 

權益報酬率(%) 21.59 6.71 

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37.65 27.89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112.32 32.50 

純益率(%) 25.75 7.56 

每股盈餘(元) 8.28 1.27 

(四) 主要營運及研究發展狀況 

生產加工事業部： 

新竹廠：受全球經濟反轉及景氣緩慢復甦影響，102年新竹廠業績達成預算目標約

90%。為挹注業務缺口於102年下半年度積極開拓國內外新開發件。預期於103年第二

季可投產挹注訂單約150-200噸/月。 

勤美達國際控股公司（CMI; HK0319）：CMI 2013年初訂定該年的管理目標為“獲利的

成長”，經過CMI有效地提升效率、控制成本及費用的努力之下，雖然年營收只增加

約7.3%，但CMI權益股東淨利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為41,117,000美元，較上年度

30,694,000美元成長34%。這是CMI成立以來獲利最好的一年！CMI於2013年7月16日發

佈了正面盈利預告。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CMI營收為321,239,000美元，可供股東分

配淨利為41,117,000美元。為了提升CMI管理更精準性及有效性，CMI已開始更新目前

   勤美股份有限公司 

一 O 二年度營業報告 



 

 

 

 

的ERP系統，這項工程自2013年中開始逐廠導入，預計2014年底前，將使CMI各廠的管

理建構在同一帄台上，今後不只最高管理階層有最即時、正確的資訊，同時各廠甚至

每條生產線都可產生良性的競爭，相信此新系統將可使本公司的管理提升到一個新的

境界。CMI近年最主要的資本支出為蘇州勤堡新廠房之設立，此廠兩條主要生產線已

於2013年架設完成，而附屬相關的設備也將於2014年上半年度陸續到位；迥異於本集

團其他各廠之生產條件，蘇州勤堡的業務方向及今後的管理為CMI的新挑戰，CMI希

望蘇州勤堡於2014年底前要達到損益兩帄的營運。 

化新精密：致力於積極開發新客戶、並持續利用生產製程提升技術及擁有品質控管優

勢，與持續擴大拓展其他領域之金屬產品加工並著力於高新技術及高附加價值的新訂

單開發等有利因素下，102年度化新公司獲利大幅提升，全年對本公司有4,601萬元之獲

利貢獻。103年度隨著汽車及相關下游產業需求之增加，營收將持續成長。    

勤毅國際（CMAI）：102 年度獲利較 101 年度大幅成長，主要因 102 年度北美汽車市場

景氣熱絡，OEM 車廠及一階廠的訂單持續增加，而整體的物流成本亦有效控管，再加

入一些新業務的加持，使得 102 年的整體獲利創下公司成立十年以來的歷史新高。  

展望 103 年度，我們除了著重於公司治理改善之外，並將持續拓展重點客戶，及開發

更高附加價值的產品與服務。 

材料事業部:  

生鐵部分：102 年度營業收入為 3.11 億元，與 101 年度相當。有鑑於生鐵市場之需求

變化，逐漸不利進口商之經營，為使公司資金更有效運用，生鐵買賣已於 102 年結束，

並將人員專注於鋼筋之業務。 

鋼筋部份：102 年度銷售 72,998 噸，銷售金額 15 億元，營業毛利 4,563 萬元。另本公

司擁有金陵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陵鋼鐵)之特定債權及相關擔保物權，該擔保物

權標的為金陵鋼鐵之土地及廠房，本公司已向地方法院申請強制執行，並已於 101 年

12 月收取法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明書，已於 102 年 2 月 5 日完成過戶，新增之 5,400

坪廠區正式命名為勤美公司帄鎮廠，並在本年度 10 月將原閒置之裁剪設備整修後投入

生產，將可有效擴充產能，目前正積極接單，朝逐月增加銷售量之目標前進。 

 

 



 

 

 

 

商場經營事業部： 

勤美 誠品綠園道 102 年之營業額約 20 億元，表現較 101 年成長約 1.7%，雖然 102 年

貣已無 CHANEL 業績挹注，但 102 年之表現較 101 年而言仍有成長，目前商場主題大

型店已改裝或進駐完成，餐飲業績維持穩定，並於 102 年底開始發行會員卡，深化客

戶基礎，有利提高商場購物率。103 年度除維持現有經營策略外，仍將持續耕耘勤美

天地周遭街區，塑造具文創氛圍之優良遊逛環境。 

住宅不動產事業部： 

璞真建設：璞真建設以穩健踏實的步伐走過102年，「璞真崇仰」、「璞真詠真」已全

部交屋並完成公設點交，獲得客戶一致好評。「泰然璞真」工程進行順利，預計103

年第四季完工交屋。 

在政府打房政策下，102年仍是交出一張不錯的銷售成績單，「璞真一一」與「璞真慶

城」及轉投資之耕薪都市更新公司所推出之「耕曦」皆圓滿完銷。 

103年將隆重推出－忠孝頂好商圈時尚都會宅、碧湖高端景觀住宅…等新作品；碧湖畔

案是繼「勤美璞真」之後，將再創台北市建築界眾所囑目的指標個案。 

持續開發精華地段土地，真心創造每一個案的最大價值與最佳品質，以及持續提供所

有客戶貼心完善的服務品質，是璞真建設的一貫秉持。 

飯店事業部： 

全國大飯店：102 年度住房及餐飲業績皆較 101 年度成長 5%，其中餐飲的表現，在 102

年度還受邀至日本與金澤東急飯店進行跨國廚藝交流，肉粽及月餅禮盒更榮獲全台飯

店同業間評比及媒體評價之優異成績。 

金典酒店：酒店自 102 年貣進行 12 樓接待大廳及餐廳改裝，並於 103 年初完成，硬體

翻新後將可提升酒店形象；商場部門將於第二季貣陸續引進具品牌形象之餐飲品牌進

駐，再深化商場品牌形象，並與勤美誠品綠園道合作發行會員卡，共同營造整體街區

環境，提升業績表現。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勤美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二） 

監察人審查報告 
 

茲           准 

本公司一 O 二年度個體財報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查核完峻，董事會並造具一 O 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監察人等審查尚

無不合，爰依公司法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鑒察為荷。 

 

  

      

         

此    上 

 

本公司 103 年股東常會 

 

 

 

 

                                監 察 人：林 廷 芳 

 

  

   陳 本 發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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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01

4000 $ 2,971,726 100 2,941,516 100
5000 (2,448,496) (82) (2,428,620) (83)

523,230 18 512,896 17

6100 (74,471) (2) (69,304) (2)
6200 (432,882) (15) (332,506) (11)

(507,353) (17) (401,810) (13)
6500 550 - - -

16,427 1 111,086 4

7100 ( 74,816 2 60,946 2
7510 ( (94,798) (3) (92,122) (3)
7020 ( 2,851,471 96 (12,292) -
7375 576,571 19 449,259 15

3,408,060 114 405,791 14
3,424,487 115 516,877 18

7950 (227,945) (7) (25,181) (1)
3,196,542 108 491,696 17

8300
8310 266,886 8 (139,070) (5)
8325 26 - (4) -
8360 (1,743) - (1,895) -
8380 343 - (4,708) -

8399 - - - -
8300 265,512 8 (145,677) (5)

$ 3,462,054 116 346,019 12

9710 $ 8.28 1.27
9810 $ 8.26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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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01

$ 3,424,487 516,877

85,148 98,692
2,937 1,608

(32,324) (4)
94,798 92,122
(26,158) (13,028)
(26,364) (20,422)
(29,466) 19,105
(576,571) (449,259)
(2,741,495) 22

1,346 -
(3,427) (177)
4,185 -

- (27)
- 4,450

(3,247,391) (266,918)

369 177
(138,645) 115,901
(20,590) 42,227
(2,551) 1,270
384,011 181,209
(484,524) (13,822)
1,548 (38,871)

(260,382) 288,091

77,428 (76,357)
74,164 (41,641)
44,683 (43,975)
2,076 482
(4,841) 1,563
193,510 (159,928)
(66,872) 128,163

(3,314,263) (138,755)
110,224 378,122
15,679 1,743
137,780 143,221
(91,459) (93,647)
(40,467) (14,175)
131,757 415,264

(30,000) -
4,564 -
9,915 -

(924,235) (592,946)
51,904 3,000
(85,075) (62,610)

4,802,853 74
(84,685) (50,007)
(3,214) (3,564)

(146,878) -
(643,312) 15,168
2,951,837 (690,885)

4,880,090 2,864,291
(4,244,660) (2,959,469)
3,365,529 8,185,352
(6,782,788) (7,539,020)

(30) (210)
(378,370) (145,527)
(3,160,229) 405,417
(76,635) 129,796
196,230 66,434

$ 119,595 196,2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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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156 916,648 909,214
2.27% 2.63% 2.81%

(50,145) 6,053
(1.16)% 0.49%

(88) ( ) 18311
094012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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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01

4000 $ 14,915,064 100 14,022,577 100
5000 (11,647,180) (78) (11,361,262) (81)

3,267,884 22 2,661,315 19

6100 (507,361) (3) (528,728) (4)
6200 (1,313,493) (9) (1,082,077) (7)

(1,820,854) (12) (1,610,805) (11)
6500 5,978 - 4,928 -

1,453,008 10 1,055,438 8

7100 ( 354,244 2 380,584 3
7510 ( (249,566) (2) (231,684) (2)
7020 ( 2,824,871 19 19,312 -
7375 (47,663) - 5,990 -

2,881,886 19 174,202 1
4,334,894 29 1,229,640 9

7950 (494,829) (3) (169,544) (1)
3,840,065 26 1,060,096 8

8300
8310 472,677 3 (302,918) (3)
8325 37 - (5) -
8360 (900) - (7,780) -
8399 - - - -
8300 471,814 3 (310,703) (3)

$ 4,311,879 29 749,393 5

8710 $ 3,196,542 22 491,696 4
8620 643,523 4 568,400 4

$ 3,840,065 26 1,060,096 8

8710 $ 3,462,054 23 346,019 2
8620 849,825 6 403,374 3

$ 4,311,879 29 749,393 5

9710 $ 8.28 1.27

9810 $ 8.26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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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01

$ 4,334,894 1,229,640

819,549 751,613
51,196 55,956
1,347 -

(64,050) (850)
249,566 231,684
(73,178) (21,957)
(29,184) (22,854)
(21,417) 21,781
16,619 14,851
47,663 (5,990)

(2,759,239) 2,929
(78,900) (33,695)
96,707 -
2,939 -

- 2
4,185 -
(276) -

(1,736,473) 993,470

(535,427) 256,871
48,077 1,593
88,198 (45,990)

(1,751,537) (1,338,281)
(388,946) 211,226
(498,438) 165,431
(262,458) (87,336)
(3,300,531) (836,486)

153,860 (448,133)
277,193 (263,068)
671,404 (63,471)
(133,241) (26,463)
(5,260) -
963,956 (801,135)

(2,336,575) (1,637,621)
(4,073,048) (644,151)
261,846 585,489
71,295 11,316
30,305 23,205

(250,982) (230,547)
(277,281) (135,609)
(164,817) 253,854

(350,178) (159,964)
569,683 141,134
85,147 1,169
(60,928) (19,428)
- (261,330)
12,216 -

(1,442,619) (1,289,594)
4,844,091 9,258
(3,214) (3,921)
6,813 1,185

(726,608) (80)
9,259 -

(109,751) (11,947)
2,833,911 (1,593,518)

11,650,247 3,779,528
(10,399,003) (3,059,292)

315,858 193,655
5,260,500 9,258,890
(8,907,123) (7,683,475)

(30) (210)
(378,370) (145,527)
(241,472) (210,015)
(339,053) 108,464
(3,038,446) 2,242,018

84,717 (112,305)
(284,635) 790,049
1,971,237 1,181,188

$ 1,686,602 1,97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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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美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四)修正前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 O 二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餘額 2,266,655,402 

加：IFRS 轉換調整淨額 90,851,255 

轉換為 IFRS 後之期初餘額 2,357,506,657 

加(減)本期調整項目：  

    本年度稅後淨利 3,196,542,144 

    本年度精算損益 (1,400,178) 

    未依持股比例認購關聯企業新股 (1,028,118) 

    取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價值差額 (37,693,676) 

    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319,654,214)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5,194,272,615 

  

分配項目(註 1)：  

  一、股票股利(每股 0.2 元) 77,187,470 

  二、現金股利(每股 2.6 元) 1,003,437,149 

     小計 1,080,624,619 

  

期末餘額 4,113,647,996 

  

註 1： 

配發員工紅利   34,488,020 元 

配發董監事酬勞 34,488,020 元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勤美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四)修正後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 O 二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餘額 2,266,655,402 

加：IFRS 轉換調整淨額 90,851,255 

轉換為 IFRS 後之期初餘額 2,357,506,657 

加(減)本期調整項目：  

    本年度稅後淨利 3,196,542,144 

    本年度精算損益 (1,400,178) 

    未依持股比例認購關聯企業新股 (1,028,118) 

    取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價值差額 (37,693,676) 

    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319,654,214)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5,194,272,615 

  

分配項目(註 1)：  

  一、股票股利(每股 0.2 元) 77,187,470 

  二、現金股利(每股 3 元) 1,157,812,095 

     小計 1,234,999,565 

  

期末餘額 3,959,273,050 

  

註 1： 

配發員工紅利   39,414,880 元 

配發董監事酬勞 39,414,880 元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勤美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五)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法令依據 

本處理程序係依證券交易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三十六條之一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 102 年 12 月 30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20053073 號函「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 

第二條：法令依據 

本處理程序係依證券交易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三十六條之一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101 年 2 月 13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10004588 號函「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 

配合法令修改 

第三條：資產範圍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

不動產、土地使用權、營建業之存貨)

及設備。 

 

第三條：資產範圍 

二、不動產(含營建業之存貨)及其他固定

資產。 

配合法令修改 

第四條 名詞定義 

三、關係人、子公司：指依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定者。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

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設備估價業務

者。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

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

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

之日等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

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

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審議

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

作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七、最近期財務報表：係指本公司於取得

或處分資產前依法公開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第四條 名詞定義 

三、關係人：指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第六號所規定者。 

四、子公司：指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

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七

號所規定者。 

五、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

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其他固定資產

估價業務者。 

六、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

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

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

之日等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

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

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七、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審議

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

作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八、最近期財務報表：係指本公司於取得

或處分資產前依法公開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配合法令及本公

司營業需要修改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

固定資產之處理程序 
四、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

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頇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

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

固定資產之處理程序 
四、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

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

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頇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

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配合法令修改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亦應比照上

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應請

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

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

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

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

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

百分之二十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

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

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

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得由原專

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亦應比照上

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應請

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

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

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

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異

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

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

百分之二十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

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

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

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得由原專

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處理

程序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二)本公司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購買與出售，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考量其

每股盈餘、獲利能力及未來發展潛力

等，其交易金額在新台幣柒仟萬元

(含)以下者，應呈請董事長核准。其

交易金額超過柒仟萬元者，頇提經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處理

程序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二)本公司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購買與出售，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考量其

每股盈餘、獲利能力及未來發展潛力

等，其交易金額在新台幣柒仟萬元

(含)以下者，應呈請董事長核准，並

於最近一次董事會提會報備。其交易

金額超過柒仟萬元者，頇提經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為之。 

配合本公司營業

需要修改 

建議 

第九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之處理程序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之交易金額

達新臺幣參佰萬元以上者應請專家出

具鑑價報告。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之交易金

額達新臺幣貳仟萬元以上者應請專家

出具鑑價報告。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之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

政府機構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 

第九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之處理程序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之交易金額

達新臺幣參佰萬元以上者應請專家出

具鑑價報告。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之交易金

額達新臺幣貳仟萬元以上者應請專家

出具鑑價報告。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之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配合法令修改。 

第十一條：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第十一條：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配合法令修改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

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

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依第七條第

二項第(二)款規定，授權董事長在一

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

期之董事會追認。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

本條第三項第(一)、(二)及(四)款規定

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

理下列事項： 

   1.本公司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

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本

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如

為公開發行公司，因上述情形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時，本公司亦應就該提列

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 

   2.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

定辦理。 

   3.應將前述第 1 點及第 2 點處理情形提

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

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且本公司經前述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

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

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

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始

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依本條第二項有關評

估及作業程序規定辦理即可，不適用

本條第三項第(一)、(二)及(三)款有關

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評估規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

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

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將下列資料提

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

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機器設備，董事會得依第七

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授權董事長

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

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

本條第三項第(一)、(二)及(四)款規定

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

理下列事項： 

   1.本公司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

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本

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如

為公開發行公司，因上述情形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時，本公司亦應就該提列

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 

   2.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

定辦理。 

   3.應將前述第 1 點及第 2 點處理情形提

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

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且本公司經前述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

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

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

並經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

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依本條第二項有關評

估及作業程序規定辦理即可，不適用

本條第三項第(一)、(二)及(三)款有關

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評估規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

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

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取得不動

產。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產而取得不動產。 

 

第十二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

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三)權責劃分 

1. 財務部門 

(1)交易人員 

A.負責整個公司金融商品交易之策

略擬定。 

B.交易人員應每二週定期計算部

位，蒐集市場資訊，進行趨勢

判斷及風險評估，擬定操作策

略，經由核決權限核准後，作

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C.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略執行

交易。 

D.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且交易人員

判斷已不適用既定之策略時，

應隨時提出評估報告，重新擬

定策略，經由董事長核准後，

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2)會計人員 

A.執行交易確認。 

B.審核交易是否依據授權權限與既

定之策略進行。 

 

C.每月進行評價，評價報告呈核至

董事長。 

D.會計帳務處理。 

E.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將

應公告申報資料交總管理處負

責人員執行公告申報事宜。 

二、風險管理措施 

(十)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會之監

督管理原則： 

 ……略 

   3.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

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授權相關人員

辦理者，事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

會。 

第十二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

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三)權責劃分 

1. 財務部門 

(1)交易人員 

A.負責整個公司金融商品交易之策

略擬定。 

B.交易人員應每二週定期計算部

位，蒐集市場資訊，進行趨勢

判斷及風險評估，擬定操作策

略，經由核決權限核准後，作

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C.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略執行

交易。 

D.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且交易人員

判斷已不適用既定之策略時，

應隨時提出評估報告，重新擬

定策略，經由董事長核准後，

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2)會計人員 

A.執行交易確認。 

B.審核交易是否依據授權權限與既

定之策略進行。 

 

C.每月進行評價，評價報告呈核至

董事長。 

D.會計帳務處理。 

E.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規定將應公告申報資料交總管

理處負責人員執行公告申報事

宜。 

二、風險管理措施 

(十)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會之監

督管理原則： 

 ……略 

   3.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

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授權相關人員

辦理者，事後應提報董事會。 

配合法令修改。 

第十三條：辦理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董事會日期：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

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

因素事先報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

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

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

項。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

天召開董事會。 

第十三條：辦理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二、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董事會日期：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

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

因素事先報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

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

相關事項。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

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者

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配合法令修改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

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

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本處理程

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

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

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

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交易所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

賣，或證券商於初級市場認購及依規定

認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經營營建業務時，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

用之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

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本

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略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於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本公司非屬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

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

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

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

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

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

第十四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

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或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本處理程

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

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

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

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交易所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經營營建業務時，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

用之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

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本

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略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於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本公司非屬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

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

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

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

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

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

配合法令修改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五)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

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貣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

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

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五)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

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貣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行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辦

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

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

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勤美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六） 

 解除董事競業行為禁止之公司名單 

董事名稱 公司名稱 擔任的職稱 

何明憲董事長 化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CMP(HK) Industry Co., Ltd 董事長 

  China Metal Japan Co., Ltd 董事 

  日華投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勤威(天津)工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天津勤美達工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蘇州勤美達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董事長 

  璞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Far Hsing(Samoa)Enterprise Co., Ltd 董事長 

  China Metal Automotive International Co., Ltd 董事 

  United Elite Agnets Ltd(BVI) 董事長 

  蘇州勤堡精密機械有限公司(CMB) 董事長 

  全國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璞真誠美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璞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天賀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CMB(HK) Co., Ltd. 董事長 

  CMW(Cayman Islands) Co., Ltd 董事長 

  Capital Charm Associates Ltd(BVI) 董事長 

  香格里拉農牧花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銓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 公司名稱 擔任的職稱 

曹明宏董事 化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勤威(天津)工業有限公司 董事 

  日華投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璞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China Met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 執行董事 

  全國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China Metal Automotive International Co., Ltd 董事 

  雨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天津勤美達工業有限公司 董事 

  蘇州勤美達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名稱 公司名稱 擔任的職稱 

吳淑娟董事 日華投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璞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全國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銓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名稱 公司名稱 擔任的職稱 

吳正道董事 化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China Metal Automotive International Co., Ltd 董事 

  上海勤信貿易有限公司 董事長 

  新密（開曼）工業有限公司 董事兼董事長及總經理 

  新密（薩摩亞）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兼董事長及總經理 

  新隆機械有限公司 董事兼董事長及總經理 

  福州新密機電有限公司 董事兼董事長及總經理 

  福州新隆機械有限公司 董事兼董事長及總經理 

  新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董事長及總經理 

  寶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名稱 公司名稱 擔任的職稱 

金奉天董事 CMB(HK) Co., Ltd. 董事 

  勤威(天津)工業有限公司 董事 

  天津勤美達工業有限公司 董事 

  蘇州勤美達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董事 

  蘇州勤堡精密機械有限公司(CMB) 董事 

  China Met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 主席及執行董事 

  China Metal Automotive International Co., Ltd 董事長 

  CMP(HK) Industry Co., Ltd 董事 

 

 

 

 

 

 

 

 

 

 

 

 

                    




